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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 12 月第三次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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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整合服務中心(A)-品質查核紀錄表

一、 查核日期： 年 月 日

二、 服務單位：

項目 序號 訪查內容 是 否 改善內容

1-1 專業能力

1-1-1

服務對象評

估及服務計

畫安排管理

1 照顧計畫擬定對應照顧服務清單。*系統抽查 3 案

2 與服務使用者或家庭照顧者討論，擬定合適可行的照顧組合與服

務安排，依實際服務需求改變、定期評估適時修正服務計畫安

排。

1-1-2

服務使用者/

家屬資訊充

分溝通

1 應提供服務使用者/家屬足夠資訊，與其討論服務計畫內容，尊

重其意願，確認足夠的服務選擇權。

2 應依服務使用者/家屬特殊身心狀況，合理調整溝通方式，如易

讀、溝通輔助、視覺提示…支持，進行有效溝通。

*檢視訪視工具-服務說明、確認文件、溝通輔具

1-1-3

服務資源安

排與連結

1 依服務計畫連結服務，依服務使用者/家屬需求媒合多元性長照

服務。*檢視服務媒合情況

2 依服務使用者/家屬特殊需求進行責任通報與轉介 (如家暴/自殺

/高風險家庭照顧者等等)。

1-1-4

服務追蹤與

監測

1 至少每月追蹤各項照顧服務安排情形，後續追蹤服務單位和轉介

單位聯繫，了解和確認服務使用者是否得到適宜的服務。

每月皆有電/家訪記錄，每半年應完成 AA01 計畫異動。

*系統抽查 3 案。

2 對於服務使用者不能獲得適切的服務實，能提供其他選擇及必要

的協助。*制定品質監測辦法、服務轉介流程及辦法。

3 轉介及追蹤須依據轉介流程或辦法，並有相關處理紀錄。

*檢視轉介個案服務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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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 資源盤點及服務媒合

1-2-1

社區資源盤

點與運用

1 建立長照服務相關資源名冊，定期更新。

2 合作之資源類別是否完整，並說明各服務資源間合作運作情形。

*檢視服務轉介情況(包含長照及非長照資源)。

3 訂定服務單位派案及改派原則。

4 制定派案、輪派機制並落實，定期(需制定時間)分析服務提供情

況、各服務派案情況統計、分析服務提供狀況，服務派案為 0 的

原因分析。

1-2-2

社區資源網

絡會議

1 每年至少召開兩次邀集社區與長照服務相關之提供單位辦理個案

研討會或社區服務合作協商會議。

2 透過社區相關資源網絡會議，共同解決服務使用者/家屬的需

求。

*檢視會議紀錄

2-1 行政組織與管理

2-1-1

組織架構與

管理制度

1 訂有單位組織架構及人員職責管理機制

*組織架構須包含 A 個管及主管

2 訂有單位工作手冊，並視需求修訂。

3 單位應每季召開會議並由主管主持。*檢視會議紀錄

2-1-2

資訊公開

4 提供合作單位服務內容與收費情形等手冊或單張。

5 明確公告單位連結各項服務收費內容及方式。並依其公告內容落

實實施。

2-2 人員專業

2-2-1

人力資源

1 個案管理人員符合相關規定，並完成長照認證及登錄。

2 人員專職於業務工作範圍，專職個案管理人員薪資，每月不得低

於長照契約規範最低薪資(不包含勞健保雇主負擔)，任滿一年不

得低於上一年度。

3 合理服務量，個管比 1:120，至多 1:150，設有案量控管，至少

一名專職，應備足服務人力，不得以人力不足為由拒絕收案，人

力不足核備本局，應於 2 個月補足人力。

2-2-2

人員教育訓

練

1 新進人員依規定完成教育訓練，並留存紀錄(依衛生福利部社區

整合型服務中心個案管理人員工作手冊內【表 1：A 個管人員訓

練機制一覽表】內容如期完成)，訂有新進人員訓練辦法，落實

實施並留有紀錄。

2 人員不同需求訂有個管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辦法，落實實施並留有

紀錄(6 年應有 120 點長照時數)。

2-2-3

人員穩定度

1 人員異動分析及因應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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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3 個人資料管理與保密

2-3-1

個人資料管

理與保密機

制

1 訂有個人資料管理辦法，確實執行服務使用者資料保密。

2 資訊資料系統管理應設有權限。

*檢視單位照管平台系統使用之帳號開設及關閉相關管理表單。

3 配合政府相關資料提供與建檔。

2-4 與縣市政府合作情形及機制

2-4-1

與縣市政府

合作情形及

機制

1
按月依服務實際情形於系統登打服務紀錄。

2
參與縣市政府相關長照業務(聯繫會議、個案研討、教育訓練等)

3-1 服務品質

3-1-1

個案管理時

效

1 訂有個案管理服務時效管控督導機制。

2

訪案及計畫依合約規定時效內完成。

＊系統抽查 3 案：個案管理服務時效規範(A 個管 3 天計畫送審

/1 天照會/3 日內回覆照會/BC 碼別 5 日內提供第一次服務)。

3 追蹤第一項服務依合約規定時效進入案家。

3-1-2

建立自主品

質管理機制

1 每年定期分析個案管理服務現況，資源連結現況。

2

自訂個案管理及服務提供單位提供服務品質監測指標與執行。

(自訂指標如多元服務、資源連結、服務時效性、服務核派成功

率、服務後續追蹤等)

3-1-3

跨專業團隊

合作機制

1
透過專業會議(家庭討論會等)解決服務使用者/家庭的問題需

求。

2
每季針對多重需求之服務使用者邀請相關服務資源(至少三個專

業領域)招開服務使用者個案討論會。*檢視相關會議記錄

3-1-4

服務案量合

理性

1 每位個管服務量以不超過 150 人原則

3-1-5

服務品質評

值

1 服務使用者/家屬對 A 服務提供現況與滿意度

2 合作的服務單位對 A 服務提供現況與滿意度

4-1 陳情處理機制

4-1-1

陳情(申訴)

流程設立處

理

1
建立陳情(申訴)機制並公告服務對象、家屬、員工周知。

*檢視相關規定及公告的方式。

2
依申訴處理機制處理並追蹤後續處理情形，視情況得通報縣市政

府，請縣市政府介入協調。*檢視申訴案件相關處理紀錄。

項目 序號 訪查內容 是 否 改善內容

4-2 使用者回饋處理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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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-1

運用回饋改

善服務系統

機制

1

建立與使用者端(服務使用者/家屬)意見回饋交流機制並即時回

應需求(如:個案問題提出的管道、處理流程、處理紀錄等)。

*檢視回饋機制

2
定期追蹤服務使用者(或家屬)的滿意度(包含服務使用者/家屬及

合作夥伴)並追蹤處理。*檢視服務滿意度

3 運用回饋改善服務系統機制。*檢視後續追蹤及改善

5、設施設備管理

(一)

補助設備/物

品管理

1
補助設備及物品是否有確實放置，並於適當位置標明「衛生福利

部補助」並黏貼財產標籤。

2 長照招牌放置於明顯處

3 營業場所是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？

本局查核結果：

共 項不符規定、 項待確認，請於 年 月 日前改善完成。

受檢人或機構負責人簽章：

查核人員簽章： 科長：


